	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
114.10.17修訂

	申請人
	
	系所(教育中心、學位學程)
	
	職稱
	

	副教授
起資日期
	    年    月

	擬申請休假
研究期間
	· 休假一學期(自 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)

	曾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或借調期間
	· 講學      □借調
· 研究      □其他
· 進修
	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申
請
副
教
授
休
假
研
究
資
格
條
件
	選列條件
(至少二項)
	申請人勾選
	教務處、研究發展處、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審查意見

	
	
	□最近三年(五年)內曾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二次(三次)以上且擔任計畫主持人。(研發處)
□最近三年(五年)內在本校有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，並以本校名義公開發表於SCI、SSCI、TSSCI、A&HCI、THCI Core之論文二篇(三篇)或經正式審查程序出版之專書一本(二本)。(研發處)
	
□符合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








(請核章)

	
	
	□擔任副教授期間，曾獲得本校相關獎項：
□教學傑出獎(教務處)
□研究傑出獎(研發處)
□產學傑出獎(產學處)
	
□符合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


(請核章)

	休
假
研
究
計
畫
	研究內容
	
（本欄不敷填寫時，請另紙繕附）

	
	地    點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

	目前兼任
行政主管
情形
	· 有，兼任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，職稱：              
· 無

	以上所填資料，確實屬實，並願遵守「本校教授及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」之規定。
申請人簽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系所(組)
教評會決議
	本案業經　年　月　日本系所(教育中心、學位學程)   學年度第   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                
系所(教育中心、學位學程)主管簽章：

	院(西灣學院)
教評會決議
	本案業經　年　月　日本院   學年度第  　次教評會審議通過
院長簽章：

	人事室
擬處意見
	

	陳

核
	秘
書
室
	

	
	副
校
長
	

	
	校

長
	



